
附件：
蓬溪县统计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1：主体责任表 
	主体责任
	1.贯彻执行国家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统计制度、统计标准；起草全县统计工作规范性文件，制定全县统计规划、地方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组织实施乡镇、街道、经开区、县直部门的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核报批工作；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县统计工作，检查监督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2.建立健全全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严格执行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做好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核算工作，整理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3.组织实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行业以及能源、投资、人口、价格、科技、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等领域的统计调查，建立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评价制度及指标体系，对重点区域和重要领域实施监测评价，牵头综合整理和提供资源、房屋、旅游、教育、卫生、邮电、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对外贸易、对外经济等全县基本统计资料。

4.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普查和重大国情国力专项调查，组织实施全县投入产出调查和社情民意调查。

5.建立健全全县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依法对各乡镇、街道、经开区、县直部门重要统计数据进行审核、监控和评估，组织指导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6.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监测，定期发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向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咨询建议，向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

7.监督检查乡镇和各部门的统计工作；协助管理各乡镇、街道、经开区、县直部门统计工作人员；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管理全县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职称评聘和从业资格认定等相关工作，加强和推进全县统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开展统计交流与合作。

8.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体系；拟定全县各乡镇、各部门统计数据网络基本标准和运行规则；指导地方统计信息化建设。

9.承担县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0.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职责边界
	1．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分工：

（1）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有关规定，将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与经济发展、行业领域管理的有关工作协调一致，实行同时计划、安排、检查和总结。

（2）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职业病预防，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开展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及时组织、指导、督促、协调有关单位消除所涉及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

（3）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编制应急预案，建立完善应急体系并组织演练，加强部门间的应急联动，充分应用有效资源，有效处置安全生产事故（事件），减少事故（事件）损失。

（4）积极参加安全生产重大活动，完成县委、县政府及县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县政府安委会”）下达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和综合目标任务。

（5）依据有关规定负责和承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及县政府安委会和相关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安全生产其他工作事项。

（6）指导、督促下级对口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

2．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

（1）探索编制自然资产负债表。
（2）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表2：具体责任表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个体工商户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统计执法队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有关单位负责人涉嫌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或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统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5413604


表2：具体责任表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迟报统计资料，不按规定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未按规定领取统计报表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统计执法队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有关单位负责人涉嫌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或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统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5413604


表2：具体责任表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擅自进行依法应当由国家机关实施的统计调查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统计执法队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有关单位负责人涉嫌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或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统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541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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